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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对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

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卡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委托，审计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后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监事会根据股转系统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

露细则》的规定，就上述意见出具专项说明。 

2023 年 4月 26 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和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该专项说明具体内容如下： 

一、无法表示意见 

我们审计了卡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联科技”）财务报表，

包括2022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2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不对后附的贵公司的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由于“形成无法表示意见

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的重要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对

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二、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1.卡联科技公司期初应收账款原值112,110,572.84元、其他应收款原值

87,362,152.38元，期末应收账款原值104,767,823.29元、其他应收款原值

87,604,466.99元（期末账面原值合计192,372,290.28元，计提坏账准备合计

180,447,617.56元，账面价值合计11,914,672.72元，占期末资产总9.40%），执

行审计程序过程中，由于无法执行有效的函证程序，且大部分应收账款、其他应

收款账龄较长，导致无法合理确定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能否收回。我们无法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合理判断上述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是否能够收回及

具体收回金额； 



2.卡联科技公司期初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原值-北京中付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4,349,485.29元、安徽省万事通金卡通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7,344,503.99元，

期末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原值-北京中付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4,348,676.53元、安

徽省万事通金卡通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7,286,591.47元（两项投资合计金额

31,635,268.00元，占期末资产总额24.95%），由于被投资公司亏损且公司账上货

币资金短缺，导致无法合理预计对外投资的可收回金额。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以合理判断上述对外投资的减值金额； 

3.卡联科技公司期初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安徽云联城市交通信息有限公司

12,500,000.00元、期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安徽云联城市交通信息有限公司

12,500,000.00元（占期末资产总额9.86%），由于被投资公司亏损且公司账上货

币资金短缺，导致无法合理预计对外投资的可收回金额。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以合理判断上述对外投资的减值金额； 

4.卡联科技公司期末预付款项18,814,610.09元（占期末资产总14.84%），期

末合同负债7,252,013.82元，由于无法执行有效的函证程序，由于预付款项、合

同负债金额与收入规模不匹配，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上述款

项的合理性； 

5.卡联科技公司期初其他流动资产-充值卡46,168,987.22元，期末其他流动

资产-充值卡46,168,987.22元（占期末资产总额36.41%），由于预付充值卡款项

无法对供应商执行函证程序，预付时间长且未签订对外销售充值卡合同，导致无

法合理预计其他流动资产-充值卡的可收回金额。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以合理判断上述其他流动资产-充值卡是否存在减值及减值金额的准确性。 

6.卡联科技公司期末固定资产原值25,981,738.54元（净值1,016,979.02元，

占期末资产总额0.80%）、无形资产原值78,427,202.73元（净值481,216.38元，

占期末资产总额0.38%）。公司未能提供完整的相关审计资料，我们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合理判断上述资产是否存在减值及减值金额的准确性。 

7.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二十六）所述，卡联科技公司2022年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为-3,442,084.45元，公司近年来连续亏损，截止2022年12月31日累计亏损

为-301,228,180.58元，公司主营业务萎缩，收入规模持续下滑，这些情况表明存

在可能导致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虽然卡联科技公司

已在附注二中披露了拟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措施，但我们无法取得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评估其持续经营能力。因此，我们无法判断卡联科技公司运用持续

经营假设编制2022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二、监事会关于审计报告的说明 
 



（一）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2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

了无法表示意见，为了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同

意该审计意见。 

（二）为了保障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已采取并将陆续采取措施： 

1、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加快新业务开展进度，积极整合各种优势资源，

拓展企业发展新渠道；同时加强管理，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控制费用预算； 

3、努力提高现有产品的经营效益，通过优化产品设计，提高产品质量，

提升产品性能，努力为客户定制新的产品和搭建服务平台，做到产品多样化，提

高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4、继续争取政府和社会的支持，推动产业链的整合，改善公司的资金流

状况，促使公司良性发展。 

公司监事会认为： 

 

一、监事会对监事会出具的关于2022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无法表决意见所涉

及事项的专项说明无异议。 

二、监事会出具的专项说明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公司实际

情况。监事会将督促监事会推进相关工作，解决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的事项及

问题，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卡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 4月 26 日 


